招标公告
	招标单位（公章）
	无锡江丰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服务名称
	无锡江丰资源再生有限公司2026年度运输服务采购项目

	服务地址
	宜兴市徐舍镇文东路3号

	招标编号
	ZB-JS-2025-157 

	服务估算造价
	总价（含税）：3118250元，总价（不含税）2860779.82，税率9%。

	招标内容
	本项目为无锡江丰资源再生有限公司2026年度运输服务，主要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江苏省内各地全年的危险废物的专车运输、系统备案、应急保障、现场装卸及月度结算等全过程运输服务。

	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一般资格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采购项目投标；

3、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4、近3年内与常州高铁新城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及旗下所控股子公司无诉讼关系；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特定资格要求

1、投标人必须具有有效期内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9类，危险废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投标人必须在江苏省危险废物全生命周期监控系统中备案（提供证书及备案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投标人必须具有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且经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性道路危险物运输（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投标人必须提供道路运输事故应急预案。

4、投标人名下必须具有危废运输车辆，车辆驾驶员必须持有危险货物运输资格证，车辆押运员必须持有危废货物押运资格证（提供行驶证及相关资格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5、投标人须提供2022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贰份危险废物运输服务业绩（提供运输合同、转移联单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评标办法
	经评审的最低价法

	报名时间、方式
	（1）报名时间：2025年12月19日至2025年12月25日，每天上午08：30至11：30，下午13：30至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或线上报名，报名时需提供的资料：《投标报名表》原件（须按表中要求填写并签字、盖章）（格式详见附件三）

现场报名地址：江苏春为全过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常州市武进区延政西大道6号蓝图大厦4楼）

线上领购报名单位须将以上报名资料原件扫描发送至邮箱1663818349@qq.com，代理机构审核后将以邮件形式发送招标文件。

	报名地址
	常州市武进区延政西大道6号蓝图大厦4楼

	开标（投标截止）时间
	2025年12月30日14时00分

	投标、开标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崇义路9号常高新集团5楼512

	联系人、联系电话
	招标代理：赵工，0519-68852676；招标人：潘工，15906156346  

	投诉电话
	0519-85113061

	备注
	中标单位需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按“计价格[2002]1980号文件”、“发改价格（2011）534号文件”的规定下浮60%向招标代理单位缴纳招标代理服务费。中标服务费按上述计算方法不足2000元的，按2000元收取。


招  标  公  告（资格后审）
                                            　　　　          编号：ZB-JS-2025-157
1、服务名称：无锡江丰资源再生有限公司2026年度运输服务采购项目 

2、服务概况：

（1）服务地点：宜兴市徐舍镇文东路3号 

（2）计划服务时间：自合同签订起至2026年12月31日。 

（3）招标控制价：总价（含税）：3118250元，总价（不含税）2860779.82，税率9%。

（4）服务内容： 本项目为无锡江丰资源再生有限公司2026年度运输服务，主要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江苏省内各地全年的危险废物的专车运输、系统备案、应急保障、现场装卸及月度结算等全过程运输服务。

     （5）货物名称：含铜污泥
3、报名企业须满足以下条件：

（1）必须是独立法人资格；

（2）报名单位资质类别及等级：/ 。
（3）投标项目负责人要求：明确一名项目负责人。

（4）投标人必须具有有效期内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9类，危险废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投标人必须在江苏省危险废物全生命周期监控系统中备案（提供证书及备案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5）投标人必须具有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且经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性道路危险物运输（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6）投标人必须提供道路运输事故应急预案。

（7）投标人名下必须具有危废运输车辆，车辆驾驶员必须持有危险货物运输资格证，车辆押运员必须持有危废货物押运资格证（提供行驶证及相关资格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8）投标人须提供2022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贰份危险废物运输服务业绩（提供运输合同、转移联单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其他报名条件：

（1）报名方式：现场报名，须携带盖章的《投标报名表》原件（详见附件三）；
（2）本次招标投标保证金为：人民币20000元整（投标保证金于投标截止时间前截止），投标保证金缴纳详见附件二；

 （3）若投标报名单位少于3家，则重新发布招标公告；

 （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6）近3年内与常州高铁新城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及旗下所控股子公司无诉讼关系；
 （7）严禁伪造虚假文件、原件和围标、串标等违法行为，一旦发现将依法严惩；

 （8）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信用江苏(http://credit.jiangsu.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5、资格审查需提供的资料

（1）加盖公章的投标保证金缴纳凭证；
（2）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其委托人代理人身份证明、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企业法定代表人办理招投标事宜可不提供授权委托书）；
（3）投标项目负责人、委托代理人须提供社保机构出具的投标人为其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缴纳凭证原件（加盖社保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非社保手册），缴纳时间为开标截止前半年内任意连续 1 个月；（若投标委托代理人或项目负责人为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则可不提供社保证明；若投标委托代理人或项目负责人为退休人员的，则提供该人员的退休证明及投标人与其签订的聘用合同）
（4）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危险废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在江苏省危险废物全生命周期监控系统中备案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5）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6）道路运输事故应急预案。

（7）危废运输车辆行驶证、车辆驾驶员危险货物运输资格证、车辆押运员危废货物押运资格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8）2022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贰份危险废物运输服务业绩（提供运输合同、转移联单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提醒：以上所有资料务必以复印件加盖公章的形式放在投标文件中。如采取见面开标方式的，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须携带身份证明文件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开标现场并签到，以证明其出席。未按以上要求，其投标文件将作无效投标予以否决。

6、开标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5年12月30日14时00分
（2）地点：常州市新北区崇义路9号常高新集团5楼512 
7、任何不符合招标公告（包括附件）要求的情形均视为资格审查不合格。

8、本次招标工程的评标办法：经评审的最低价法（详见附件一）
9、投标人对招标公告及文件如有异议请联系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异议联系人：蒋工联系电话：0519-85177236；投诉电话：0519-85113061　联系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招标代理联系电话：0519-68852676 ；联系地址：常州市武进区延政西大道6号蓝图大厦4楼。

招标人（盖章）：无锡江丰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盖章）：江苏春为全过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附件一：
评标办法

评标、定标办法：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由评委负责评标，招标人择优确定中标人。

一、确定有效标的原则：投标文件必须满足招标文件、招标答疑等有关招标的全部实质性要求。

(投标人的投标总价或单价均不得高于招标控制价（若投标文件任意一家报价的税率与招标控制价税率不一致时，以不含税价比较），否则为无效标处理。
    (投标人的投标总价不得高于招标控制价（若投标文件任意一家报价的税率与招标控制价税率不一致时，以不含税价比较），否则为无效标处理。
定标办法：

经评审的最低价法:由评委对各投标单位的投标文件及报价进行评审，在有效投标报价中将投标报价由低到高进行排序，本项目最多入围五家供应商。具体规则如下:当有效投标人N＞5家时，排名前5名的为入围单位，当有效投标人5≧N≧3时，所有有效投标人全部入围（须满足下述入围单位成交价条件）。当有效投标人N＜3家时则重新招标。
若在有效投标报价排序中，出现两家或两家以上有效投标报价并列，按开标记录表的顺序由招标人代表进行公开抽签，确定最终入围单位。

最终入围单位的成交价应当以入围单位的最低报价为准。如入围单位有不接受本约定的，则按排名顺序递补入围，最多入围5家供应商。若本次最终入围供应商数量小于 5 家，招标人保留增补供应商的权利。
评标程序：

1.符合性评审（资格审查）；2.清标；3.成本价评审；4.经济标评审；5.定标。

附件二：
投标保证金说明（线下缴纳）
1、投标文件应按规定的金额递交投标保证金。投标文件应充分考虑投标保证金在途时间，确保投标保证金在2025年12月30日14点前到达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如投标保证金在2025年12月30日14点前未到账（以我司财务部确认到账为准），作未缴纳投标保证金处理。

2、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请勿汇错，否则后果自负）

收款单位：无锡江丰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丰支行 

银行账号： 3202231801201000009846

3、投标保证金金额：人民币2万元整

4、投标保证金缴纳方式（选择 ① ）

①投标文件采用电汇、网上银行等方式将保证金从投标文件账户缴至“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然后凭银行回单加盖公司公章作为投保保证金缴纳证明，转账、电汇需备注项目名称及标段号（若有）投标保证金。

②投标文件采用银行保函方式提交。

③投标文件采用经相关部门认定的有资质的专业担保公司（专业担保公司名单网址详见：http://ggzy.xzsp.changzhou.gov.cn/tbbhjrjgjs/jgxxindex.html）投标保函方式提交。

5、缴纳保证金注意事项：必须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前完成缴纳。

6、投标保证金的退还时间：

非入围的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或投标保函（保单），在中标结果公示无异议后五个工作日内退还；入围的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或投标保函（保单），在招标人与入围的投标人签订合同后五日内退还。 

7、未尽事宜按《关于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完善招标投标交易担保制度进一步降低招标投标交易成本相关要求的通知》（常发改[2023]161号）等文件要求执行。

附件三：
投标报名表
	招标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投标文件报名情况

	投标文件（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并盖章）
	

	投标项目负责人
	

	授权委托人
	

	授权委托人联系电话
	

	接受招标文件邮箱
	

	投标报名时间
	

	投标报名接受人
审查意见
	       审查人签名：       日期：

	备  注
	投标报名人应如实填写，表格内除投标报名接受人审查意见一栏其余须打印且不得修改。


